
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院

研字〔2024〕50号

关于开展研究生教育 2024-2025 学年上学期
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培养学院、承担培养任务学院：

根据研究生教学工作总体安排，定于第 11～12 周开展期

中教学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时间

11 月 11 日—11 月 22 日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1.课堂教学情况

课堂教学检查是对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秩序、教风学风、教

学质量等进行监督指导。包括：检查任课教师的授课情况和教

学效果，是否存在迟到、减少授课学时、擅自调停课、换人上

课、师德失范等情况；检查研究生上课及学习情况，是否存在

旷课、迟到、早退、违纪等情况。对新教师的授课情况应进行



重点检查，确保教学质量。

2.教学资料完备情况

教学资料检查是对基础教学文档规范性的常规检查。主要

检查任课教师是否备有完整、规范的教学大纲、讲义、考勤表

及课堂情况等教学档案，是否按教学进度表进行授课，教学大

纲内容能否达到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要求。

3.文档规范化管理情况

研究生日常教学管理包括教学运行、考试、学籍、成绩管

理等多个方面，各相关学院应规范过程管理，严格各培养环节

的审批流程，并做好教学档案的收集和归档保存工作。

4.培养环节开展情况

各相关学院应严格检查开题报告、中期考核与分流、专业

实践等培养环节完成情况，特别是 2025 届预毕业研究生；针

对 2023 级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实践，各学院应严格检查专业实

践开展情况，填写《湖北文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安

排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统计应参加实践人数，已参加实践

人数，未开展实践的要查明原因并督促导师尽早安排，确保全

日制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开展符合学校管理规定。

5.研究生学分情况

检查研究生各科成绩是否已齐全、合格，需要补修本科课

程的学生是否已补修。统计成绩不合格研究生名单，并通知其

参加本学期相关课程重修。

6.导师指导学生情况

落实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加强导师对



研究生指导的管理，促进导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指导研究生

中，导师要了解所指导的每个在校研究生的学习、科研和生活

状态并及时进行指导，包括思想政治素质、学术道德规范、学

术与实践创新能力、人文关怀等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采取教师自查、学院督导和学校督导

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。

1.教师自查

各培养学院、承担培养任务学院组织教师对各自教学情况

进行自查。

2.学院督导

各培养学院、承担培养任务学院组织学院领导、学院研究

生教育督导员等深入课堂听课、查课、检查培养过程材料等，

加强与授课教师的沟通，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学工作中的实际问

题。每人每学期应听课至少 3 次，填写《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

课程听课记录册》（附件 1）。

3.学校督导

学院督导检查确认无误后联系研究生院，校研督导组按照

督导工作计划组织开展督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培养学院、承担培养任务学院对照上述检查内容和本月

会议内容，逐项自我检查自我评价，形成言简意赅的报告《湖

北文理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期中检查情况总结》（附件 2），

内容包括研究生检查过程、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，11 月



26 日前将期中检查报告，经分管院长签字，加盖学院公章后和

电子版一并报送研究生院 322 办公室。

各培养学院、承担培养任务学院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开

展相关工作，以查促改，以查促评，以查促建，共同构建质量

优先、规范有序的研究生教育教学和育人环境。

附件：1.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课程听课记录册

2.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期中检查情况总结

3.湖北文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安排情况

统计表

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院

2024 年 11 月 7 日


